                       No.                 

单位资信证明业务委托书
	客户
填
写
	委托人：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代理人：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证明接受人：

	
	证明用途：

	
	本公司授权          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到贵行办理单位资信证明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交和填写相关材料、认可和领取银行开立的《资信证明书》，或要求银行核实确认《银行询证函》的内容。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证明内容
	□
开户/销户证明               

□
存款余额证明（至     年  月  日）
□
存款发生额证明（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贷款余额/贷款状况证明（至     年  月  日）
□
贷款发生额证明（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结算纪录证明（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委托贷款业务证明（       年  月  日）
□
缴资证明（内资/外资）（至     年  月  日）
□
银行询证函
□
其他（必须做出说明）：

	
	
	委托证明的银行账号：

	
	委托人已阅读并了解《中国工商银行单位资信证明业务协议书》（见背面），自愿遵守协议的约定。
法定代表人签章：                                 委托人预留印鉴             

（代理人签章）                                     年   月   日

	银行填写
	手续费金额（ 大写）：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经办人签章：
	银行受理

	
	负责人签章： 
	

	《资信证明书》号码：
《银行询证函》号码：

	请在下列两项中勾选一项并签章：
□委托人已收到所列《资信证明书》。
□委托人委托工行将《银行询证函》或《银行询证函》项下的《资信证明书》以邮寄方式寄至函证单位。
委托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委托书涂改无效。
 （背面）
中国工商银行单位资信证明业务协议书
委托人（以下简称甲方）经与受托银行（以下简称乙方）协商一致，就乙方为甲方办理资信证明业务的有关事宜签订如下协议：
一、甲方委托乙方对《中国工商银行单位资信证明业务委托书》中的证明或函证内容进行调查核实；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就确认内容向甲方开立《中国工商银行资信证明书》，或就《银行询证函》函证内容进行核实确认。
二、甲方应按乙方要求如实填写、出示并提交各项委托材料，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乙方只对《中国工商银行资信证明书》内容或《银行询证函》确认函证内容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有权机关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所为的行为和不可抗力情况除外）。
三、甲方办理资信证明业务时，需按乙方对外统一公布的收费标准支付相关费用。
四、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乙方有权终止受托业务，并且不退还甲方手续费：
（一）乙方发现甲方提供的材料不真实；
（二）乙方收取手续费并完成核实、调查程序，甲方提出终止委托。
五、乙方开立的《资信证明书》或《银行询证函》确认函证内容与客观事实不一致（非因乙方过错导致的除外），乙方应退还甲方手续费。
六、因乙方过错导致《资信证明书》内容与事实存在误差，若给甲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乙方给予甲方的赔偿金最高不超过乙方收取手续费的十倍。
七、甲方委托乙方将《银行询证函》以邮寄方式寄至甲方在《银行询证函》中列明的回函地址的，甲方应确认该信息准确无误且可送达，若邮寄信息发生变更的，甲方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乙方。如因甲方提供信息错误、第三方邮寄失误等非乙方原因而发生《银行询证函》丢失、涂改、破损或逾期的，乙方不承担甲方或函证单位相关损失或其他一切法律责任。
八、如甲、乙双方发生争议，在协商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可向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九、本协议自甲方支付相关费用之日起生效。
